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的修订说明 

 

上海电气于2016年11月15日、2017年3月18日、2017年5月6日分别披露了《上

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

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统一简称为“重组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重组的反馈意见，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

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与完善。重组报告书及其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说明中的简称均与草案中相同。 

1、在“第十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之“七、本次交易购买电气置业、拟置

入土地类资产的相关说明”之“（一）电气置业”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海电气对电气置业的业务规划、定位，是否存在协同效应及收购电气置业的必要

性；在“第十二节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之“（一）交易标

的关联交易情况、必要性及定价公允性”中补充披露电气置业关联交易情况及对

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和业绩稳定性的影响；在“第十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之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分析”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 

2、在“第五节 拟置入股权类资产业务与技术”之“三、电气置业的业务与

技术”之“（三）不动产受托管理相关说明”中补充披露电气置业不动产委托管



理合同的主要内容、合同稳定性及对电气置业持续经营的影响；在“第十节 董

事会讨论与分析”之“七、本次交易购买电气置业、拟置入土地类资产的相关说

明”之“（二）拟置入土地类资产”中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土地储备、发展规划及

拟置入土地类资产的必要性以及详细的用地需求分析及规划。 

3、在“第四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四、拟置入土地类资产”之“（五）

其他情况说明”中补充披露拟置入土地类资产目前的租赁情况及符合《重组管理

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相关规定的说明。 

4、在“第四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一、上海集优47.18%内资股股份”

之“（十一）其他情况说明”中补充披露本次收购集优47.18%内资股股份无需履

行其他境外审批程序，未收购电气总公司持有的全部上海集优股份的原因、合理

性及后续收购计划及本次交易对上海集优控制权的影响。 

5、在“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经评估的拟置入资

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六）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中补充披露

上海集优的定价依据、交易作价是否需要履行国资备案程序及其依据。 

6、在“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经评估的拟置入资

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六）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中补充披露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上海集优交易定价方式的具体原

因及合理性。 

7、“第六节 发行股份情况”之“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及必要性”

之“（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和“第六节发行股份情况”之“三、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的用途及必要性”中补充披露了募投项目用地情况，募集配套资金用

途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

的规定，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及现金流情况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8、在“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经评估的拟置入资

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六）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中补充披露

电气置业资产估值的合理性。 

9、在“第四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五、拟置入资产中相关土地、房



产情况的补充说明”之“（二）拟置入资产中相关土地、房产使用不规范的情况

说明”中补充披露拟置入资产中划拨、空转、授权经营土地的基本情况、合规分

析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10、在“第五节 拟置入股权类资产业务与技术”之“二、自仪泰雷兹的业

务与技术”之“（二）主要产品及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技术转让与许可协议协

议的基本情况及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11、在“第四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五、拟置入资产中相关土地、

房产情况的补充说明”之“（一）电气置业相关房地产”中补充披露无证房产、

被征收或收储的土地情况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12、在“第五节拟置入股权类资产业务与技术”之“一、上海集优的业务与

技术”及“二、自仪泰雷兹的业务与技术”及“三、电气置业的业务与技术”之

“（二）主要产品和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各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

在“第十二节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之“（一）交易标的关

联交易情况、必要性及公允性”中补充披露各标的资产报告期关联交易定价的公

允性；在“（二）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

对于关联交易的影响。 

13、在“第五节拟置入股权类资产业务与技术”之“一、上海集优的业务与

技术”之“（二）主要产品情况”中补充披露各产品主要客户、销售价格、主要

供应商、采购价格及毛利情况。 

14、在“第五节拟置入股权类资产业务与技术”之“一、上海集优的业务与

技术”之“（二）主要产品情况”中补充披露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相关情况。 

15、在“第四节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一、上海集优47.18%内资股股份”

之“（十二）上海集优下属子公司基本情况”之“3、Shanghai Prime (HK)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中补充披露集优香港收购内德史罗夫的相关情况

及集优香港财务情况的简要分析。 

16、在“第十节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之“二、本次交易拟置入股权类资产行

业特点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上海集优”中补充披露上海集优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主要产品销售情况及

价格变动对持续盈利能力的稳定性的影响。 

17、在“第十节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之“二、本次交易拟置入股权类资产行

业特点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上海集优”中补充披露上海集优业绩

真实性的核查情况。 

18、在“第五节 拟置入股权类资产业务与技术”之“二、自仪泰雷兹的业

务与技术”之“（二）主要产品及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自仪泰雷兹收入确认的

具体情况、持续盈利能力及对收入成本的核查情况。 

19、在“第五节拟置入股权类资产业务与技术”之“二、自仪泰雷兹的业务

与技术”之“（二）主要产品及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了自仪泰雷兹向泰雷兹集

团的关联采购情况。 

20、在“第十节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之“二、本次交易拟置入股权类资产行

业特点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自仪泰雷兹”中补充披露自仪泰雷兹

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情况及未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21、在“第四节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五、拟置入资产中相关土地、房

产情况的补充说明”之“（一）电气置业相关房地产”中补充披露电气置业64

宗土地的具体情况及电气置业目前在建或拟建项目相关情况。 

22、在“第四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三、电气置业100%股权”之“（十

一）其他情况说明” 中补充披露共鑫投资及其他14家公司的股权无偿划拨情况；

在“第五节拟置入股权类资产”之“三、电气置业的业务与技术”之“（二）主

要产品和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电气置业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具体情况以及对评估

结果、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23、在“第四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五、拟置入资产中相关土地、

房产情况的补充说明”之“（一）电气置业相关房地产” 和“第四节 拟置入资

产基本情况”之“三、电气置业100%股权”之“（十一）其他情况说明”中补

充披露电气置业在建的军工路1076号具体情况、其他在建工程具体情况及电气置

业财务核算独立性情况。 



24、在“第四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五、拟置入资产中相关土地、

房产情况的补充说明”之“（一）电气置业相关房地产”中补充披露金桥出口加

工区76街坊1丘的具体情况。 

25、在“第十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之“二、本次交易拟置入股权类资产

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三）电气置业”中补充披露电气置业预

售账款的主要内容，与存货及投资性房地产科目的匹配性。 

26、在“第七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经评估的拟置入资

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二）经评估的拟置入股权类资产报告

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中补充披露自仪泰雷兹收益法评估中营业收入增

长的可持续性，毛利率预测依据及合理性，采用永续期限进行收益法评估的合理

性。 

27、在“第七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经评估的拟置入资

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二）经评估的拟置入股权类资产报告

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中补充披露自仪泰雷兹收益法评估中管理费用的

具体预测依据，折旧、摊销与固定资产规模的匹配性。 

28、在“第七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经评估的拟置入资

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二）经评估的拟置入股权类资产报告

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中补充披露自仪泰雷兹收益法评估中资本性支出

规模的合理性，预测期营运资本增加的具体预测依据。 

29、在“第七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经评估的拟置入资

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六）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中补充披露

自仪泰雷兹收益法评估中折现率选取的合理性。 

30、在“第七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一、拟置入资产评估情况”之“（三）

拟置入资产中相关房产评估的补充说明”中补充披露电气置业所有房地产的评估

结果，相关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31、在“第七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经评估的拟置入资

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七）关于评估基准日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拟置入资产发生的重要变化事项及其对交易作价的影响”中补充披露评估基准

日后电气置业房地产信息发生变化的基本情况及对本次交易作价的影响。 

32、在“第七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之“一、拟置入资产评估情况”之“（三）

拟置入资产中相关房产评估的补充说明”中补充披露本次拟置入土地类资产的评

估结果，相关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33、在“重大事项提示”之“八、本次交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之“（二）股份锁定期安排”、“第十四节其他重要事项”之“七、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之“（四）股份锁定期承诺的安排”中补充披露股份锁定

期的安排。 

34、在“第十四节其他重要事项”之“九、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前次重

组的承诺”中补充披露了前次重组承诺的履行情况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35、在“第九节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五、关于电气置业房地产业务

的专项核查说明”中补充披露了电气置业土地核查情况。 

36、在“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次交易相关方出具的重要承诺”中补充

披露电气总公司，上海电气八名现任董事中黄迪南、郑建华、李健劲、姚珉芳、

吕新荣、简迅鸣、褚君浩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土地闲置情况作出的承诺。 

37、在“第四节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一、上海集优47.18%内资股股份”

之“（十二）上海集优下属子公司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子公司、合营公司、

联营公司的简要情况。 

38、在“第四节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二、自仪泰雷兹50.10%股权”之

“（二）历史沿革”中补充披露自仪泰雷兹最近三年增资及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

及定价依据。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